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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政府帳目委員會  
審議《審計署署長第八十一號報告書》第 2 章  

食物業處所的發牌工作  
 

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2023 年 12 月 15 日來信  
 

民政事務總署的回覆  
 
 
第 2 部分：處理新食物業牌照和許可證的申請  

 
(i) 民政事務總署（「民政總署」）轄下的各區民政事務處應食

物環境衛生署（「食環署」）的要求，就設置露天座位許可

申請進行公眾諮詢。對於現有持牌處所中加設露天座位或

與新食肆牌照申請一併提交新設置露天座位許可的申請，

民政總署所採取的公眾諮詢程序和安排並無分別。至於公

眾諮詢所需時間是否為處理設置露天座位許可申請時間

偏長的因素之一，正如審計署署長第 81 號報告書所指，

食環署要求有關民政事務處在 20 個工作天內回覆諮詢結

果。即使就審計署署長審查的 10 宗處理時間偏長的設置

露天座位許可申請，由食環署發出公眾諮詢便笺至收到民

政總署的公眾諮詢結果回覆所需時間也只為 19 至 75 個

工作天（平均為 33 個工作天，如排除當中涉及複雜事宜

的最長處理時間的個案，則為 28 個工作天）；又如申請需

進行多一次進一步公眾諮詢，每次進一步公眾諮詢平均需

時 23 個工作天。另一方面，食環署就現有持牌處所中加

設露天座位許可申請的整段處理時間為 15 至 23 個月，

而與新食肆牌照申請一併提交新設置露天座位許可申請

的處理時間則為 9 至 19 個月。從上述審計署署長的調查

結果可見，民政總署進行公眾諮詢的時間並非食環署處理

設置露天座位許可申請的主要部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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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主事部門向民政事務處提出進行公眾諮詢的要求時，須提

供與公眾諮詢相關的詳細資料，包括有關該主題的資料、

建議的諮詢對象、建議諮詢的所涉範圍（例如受影響的大

廈或區域）等，以便民政事務處進行公眾諮詢。如有需要，

有關民政事務處會進一步與主事部門商討或就要求作出

澄清（例如諮詢對象），然後進行公眾諮詢。民政總署提

供了一份「要求進行公眾諮詢」表格以利便流程。  
 
公眾諮詢一般為期兩周。諮詢期結束後，民政事務處會整

理及統計所收集到的意見，並將其交予相關部門跟進。所

有在公眾諮詢中收集到的意見，不論支持、沒有意見或反

對，均會交予相關部門跟進。  
 

(iii) 「要求進行公眾諮詢」表格是為了方便主事部門就各類特

定的議題向民政事務處提出進行公眾諮詢的要求，當中關

鍵是部門有否提供足夠的相關資料讓民政事務處進行公

眾諮詢。就設置露天座位許可申請的公眾諮詢而言，民政

總署會與食環署研究簡化公眾諮詢流程的空間，例如將諮

詢對象的種類標準化，以提升效率。民政總署會視乎檢討

諮詢流程的結果，考慮是否需要修改「要求進行公眾諮詢」

表格。  


